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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员工战略配售
资管计划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东莞市博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

宏工科技1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2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东莞市博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东莞博英”）持有公司股份5,290,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61%），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81,945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98%）。

2、公司股东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1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宏工科技1号”）持有公司股份1,146,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3%），计划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971,43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1%）；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2号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宏工科技2号”）持有公司股份646,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81%），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46,61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1%）。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莞博英以及员工战略配售资管计划管理人兴证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持股5%以上股东

1、名称：东莞市博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持股情况：东莞博英持有公司股份5,290,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61%）。

（二）员工战略配售资管计划

1、名称：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1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2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持股情况：宏工科技1号持有公司股份1,146,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3%）；宏工科技

2号持有公司股份646,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东莞博英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东自身的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东莞博英拟减持不超过781,945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8%）。若

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实际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其他说明：东莞博英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二）宏工科技1号、宏工科技2号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员工战略配售资管计划持有人自身的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宏工科技1号拟减持不超过971,43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1%），

宏工科技2号拟减持不超过646,61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1%）。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实际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其他说明：宏工科技 1号、宏工科技 2号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减持主体承诺及履行情况

1、东莞博英在公司《首次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如下：

（1）东莞博英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以任何理由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东莞博英合伙人罗才华承诺：自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以任何理由要求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东莞博英合伙人余子毅、何小明、邵国华、袁超、唐进、陈舜珍、汪谢、骆清文、姜伟、张轶、邓永

昌、吴元元、方承源、李先杰、李大进、顾奇锦、易丽、罗泽华、李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东莞博英的合伙份额。

（4）东莞博英合伙人李鑫承诺：自本人取得东莞市博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份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东莞博英的合伙份额。

除上述承诺外，东莞博英无其他相关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东莞博英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东莞博英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2、宏工科技1号、宏工科技2号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

如下：

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的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

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限售期满后，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证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证券进行减持。

除上述承诺外，宏工科技 1号、宏工科技 2号无其他相关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宏工科技 1
号、宏工科技2号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宏工科技1号、宏工科技2号此前已披露的

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东莞市博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的告

知函》；

2、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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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送红股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润丰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邢秉鹏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
融商务中心五区5号楼3001

0531-83191676
0531-83199916

investors@rainbowagro.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胡东菊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
融商务中心五区5号楼3001

0531-83191676
0531-83199916

investors@rainbowag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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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2025年运营分析

1、构建全球化运营管理体系，夯实长期发展根基

为支撑公司愿景达成，确保全球化运营“管得住、管得好”，公司明确了以九大流程为基础构建全

球化运营管理体系（GMS），并持续加大在流程与 IT领域的建设与投入。在 IT建设方面，公司规划至

2029年底前，实现 SAP、CRM、BI、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及全球协同工具的全球覆盖，以数字化赋能管

理。在流程建设方面，计划在同期完成四大主业务流程（DSTE、MTC、CTP、PTD）和五大支撑性流程的

构建与全面运行，为全球化运营提供标准化、系统化的坚实保障。

2、四大战略增长方向推进顺利

（1）To C业务占比与盈利能力双升：To C业务营收占比持续攀升，由2024年的37.65%增长至2025
年的43.44%；同时，To C业务毛利率由28.99%提升至31.68%，高毛利业务模式优势凸显。

（2）高价值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欧盟、北美业务营收占比由2024年的9.75%提升至12.42%，公司在

高门槛、高价值市场的渗透力持续增强。

（3）产品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杀虫杀菌剂业务营收占比由2024年的25.71%提升至30.15%，产品结

构持续向高附加值方向优化。

（4）生物制剂版图加速扩张：公司持续深化现有区域的业务拓展，并积极开辟新市场，已在非洲、

亚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启动Rainbow Bio 业务，生物制剂板块正成为新的增长极。

3、部分市场风险拖累整体业绩

部分作物保护品重要市场，尤其是巴西、阿根廷等国，其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偏高，由此造成的损失

对公司全年整体业绩造成了一定拖累。

4、聚焦“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球营销网络

（1）明确能力差距，强化战略执行：公司2025-2029年中期战略规划明确指出，市场前线的关键能

力差距在于“重要差异化产品的成功商业化能力”与“品牌业务的建设能力”。以此为指引，市场前线

迅速转变聚焦方向，紧密围绕这两项核心能力推动关键任务与举措落地。团队展现出卓越的向上看

齐意识与战略执行力，确保公司战略目标在市场端得到有效贯彻。

（2）调整绩效导向，运营质量显著改善：秉持“以商业成功为目标，聚焦提质、增效”的主基调，公司

及时调整了组织绩效目标。通过大幅提升对毛利率、税后净利、逾期账款及长期库存等运营质量指标

的考核权重，并相应调低销售收入考核权重，有效引导了经营行为。目前，公司运营质量正持续改善，

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优化人才梯队，提升文化自信：公司坚定实施人才战略，以公司价值观为核心选人、育人、用

人、留人。一方面，坚持中方骨干成员驻外政策，确保战略传导与文化融合；另一方面，对海外子公司

本土总经理等关键岗位进行动态优化，2024至2025年间，通过撤换部分绩效不佳的Model C 子公司总

经理，相关子公司业绩均实现大幅改观。目前，公司多数Model C 子公司已采用“政委+团长”的管理

模式，即由本部派出的资深中方骨干担任“政委”，与本土“团长”及团队协同作战，这一模式有效促进

了文化融合与管理落地，公司全球化运营的文化自信显著提升。

（4）Model C 子公司运营渐入佳境：伴随全球化运营管理体系的持续建设及运营初期的不断摸索，

过去五年新启动的海外Model C 子公司运营状况日益向好，开始持续贡献业绩，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后

劲。

（5）强化登记布局，构筑核心壁垒：公司通过前瞻性的产品规划，精准识别重要产品，尤其是较新

的活性组分及重要差异化制剂，并率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登记布局与商业化筹划。2025年全年公司

新获得登记约1200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共拥有境内外农药登记证约8900项，为未来在核心与

重要市场率先实现产品商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5、研发创新支撑的先进制造工作按照公司战略规划高质量快速推进

（1）原药合成项目按规划有序实施，夯实先进制造根基：公司坚定执行原药制造规划，确立了在

2025-2029年战略规划期内，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两个原药合成项目投建的明确目标。2025年，该规

划高效落地：一方面，公司成功完成了对烯草酮、敌稗等已有原药合成项目的技术革新与产能提升，进

一步巩固了现有产品的成本与质量优势；另一方面，罗克杀草砜、氟吡草酮两个新的原药合成项目也

已顺利建成投产。公司在“研发创新支撑的先进制造”战略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产业链价值获取能力

得到显著增强。

（2）前瞻性布局制剂产能，保障高品质快速交付：为确保全球订单能够实现高品质、低成本、快速

且如期的交付，公司依据战略规划，前瞻性地推进制剂产能建设。2025年，公司顺利完成并投产了全

新的两个车间-杀虫杀菌剂固体制剂车间及SC（悬浮剂）制剂车间。这两个新车间在产线连续化、自

动化和智能化方面均实现了较高水平的提升，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也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一

致性，为全球市场的高品质快交付提供了强有力的产能保障。

（3）持续增强制剂技术能力，赋能精益生产：公司致力于构建高适配性、高效协同的制剂技术能

力。2025年，我们有序推进了OD、SE、CS、ZC等多种新型制剂的产业化落地，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技

术瓶颈，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不同作物、不同区域场景下的应用适配性及品质稳定性。同时，公司同步

推进各制剂产线的一体化智造技术应用，通过自动化、数字化装备的深度赋能，持续推动精益生产，确

保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4）精准选品与前瞻规划，抢占市场先机：基于对全产业链的通透理解，公司建立了科学的选品与

规划体系。我们已对2035年底前专利到期的所有重要活性组分进行了逐一评估，并从中筛选出约30
个具有重要市场潜力的偏新活性组分。针对这些组分，公司已启动了前瞻性的全球登记、市场规划及

研发规划，力求成为这些重要偏新活性组分的先进制造商，并力争成为其在各重要目标市场中，除原

研公司外的首个非专利参与者。这一策略将确保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差异化

发展。

（二）2026年经营展望

1、地缘政治风险：2026年2月底爆发的美伊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对化工产业链造成

显著冲击。尽管近期局势有所缓和，但地缘政治风险仍存，其后续演变可能持续影响能源价格与原材

料供应，为公司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2、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多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对相关国家的进口关税、市场准入政策、汇率水

平及大宗商品价格均造成较大扰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运营的不确定性。

3、行业景气度持续修复：全球农药行业景气度预计将持续修复。随着渠道库存逐步回归正常水

平，下游采购需求有望进一步恢复，终端市场价格及毛利率将逐步回归理性，多数目标国子公司的毛

利率有望持续上升。

4、业务结构优化驱动毛利率提升：随着公司To C业务营收占比的持续增长，以及在全球重要市场

获得高价值产品登记，公司整体运营毛利率将得到有力支撑并持续上升。

5、先进制造赋能增长：研发创新支撑的先进制造能力不断进步，将有效助力公司提升全球市场份

额，并进一步改善毛利率水平。

6、运营质量持续改善：依托流程和 IT系统支撑的全球化管理体系建设，公司全球化运营能力得以

持续提升，运营质量将持续改善。

7、业绩目标展望：按照公司2026年运营目标，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EBITDA及归母净利润均预

计将呈现同比上升向好的趋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6,411,567,656.43

7,549,079,444.38

2025年

14,688,354,045.60

1,044,521,901.70

1,074,928,715.24

2,143,365,422.14

3.75

3.73

14.68%

2024年末

15,295,821,126.53

6,660,685,015.69

2024年

13,296,203,422.72

450,082,509.47

465,738,922.94

751,338,988.37

1.61

1.61

6.4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7.29%

13.34%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47%

132.07%

130.80%

185.27%

132.92%

131.68%

8.21%

2023年末

14,897,954,098.13

6,546,153,851.24

2023年

11,484,792,643.38

771,120,761.85

762,265,074.25

-1,350,375,311.36

2.78

2.77

12.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2,686,285,834.39

256,742,629.50

255,483,633.30

-66,760,267.05

第二季度
3,844,489,498.82

298,860,730.79

293,487,050.01

959,942,509.21

第三季度
4,380,677,448.62

334,130,258.84

334,284,051.75

847,132,095.62

第四季度
3,776,901,263.77

154,788,282.57

191,673,980.18

403,051,084.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山 东 润 源
投 资 有 限

公司

KONKIA
INC

山 东 润 农
投 资 有 限

公司

6,703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40.93%

21.79%

4.67%

7,236

持股数量

114,911,237.00

61,191,800.00

13,105,69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33,508,500.00

0.00

0.00

0

裴旭波

济 南 信 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交 银
施 罗 德 趋
势 优 先 混
合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交
银 施 罗 德
启 诚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东 方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庚 价 值 先
锋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交
银 施 罗 德
瑞 元 三 年
定 期 开 放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2.81%

2.79%

1.81%

1.71%

1.63%

1.32%

1.01%

1、山东润源投资有限公司、KONKIA INC、山东润农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才、孙国庆及丘红
兵三人控制的企业。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7,900,013.00

7,827,700.00

5,091,943.00

4,806,167.00

4,579,769.00

3,701,580.00

2,848,67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6,827,7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一、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R是 □否

二、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R是 □否
资产组名称

云业务资产组

评估机构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评估师

赵新明、许贤龙

评估报告编号
卓 信 大 华 估 报 字

(2026)第8430号

评估价值类型

可收回金额

评估结果
可收回金额不低于

286,900.00万元

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云业务资产组

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

不存在减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否

备注 减值依据

未减值不适用

备注

四、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云业务资产组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构成

包含直接归属于资产
组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以及分摊的商誉。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确定方法

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
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
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的现金流入为依据进

行确定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账面金额

2,377,755,294.42

商誉分摊方法

商誉由该资产组产
生，全部分摊计入该

云业务资产组。

分摊商誉原值

807,183,626.14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R否

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1）假设估值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持续经营。

（2）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3）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假设公司保持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5）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6）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7）有关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8）假设产权持有人与合作企业签订的协议、订单可以按照计划完成。

（9）公司所处行业大环境、基本政策无重大变化，即市场销售不会因大环境的变化而急剧下降，或

因政策干预而大幅萎缩。

（10）假设估值基准日后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11）假设估值基准日后资产组涉及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平，现有的核心研发

人员及管理团队在预测期内能保持稳定。

（12）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3）对于估值结论所依据而由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的信息资料，估值人员假定其为可信并

履行了必要的价值估算程序进行了必要的验证，但这些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委托人

及相关当事方负责，估值人员对委托人提供的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

（14）对于价值估算所依据的资产使用方式所需由有关地方、国家政府机构、私人组织或团体签发

的一切执照、使用许可证、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性或行政性授权文件假定已经或可以随时获得更新。

2、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云业务资产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商誉账面价值
610,367,999.4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0.00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610,367,999.48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1,767,387,294.94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2,377,755,294.42

3、可收回金额

（1）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R不适用

（2）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 产 组 名
称

云 业 务 资
产组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预测期间

2026-2032

预 测 期 营
业 收 入 增

长率

（ -
12.73% ）-

5.66%

预 测 期 利
润率

7.47%-
24.32%

预 测 期 净
利润

103,824,
698.32-
369,486,
728.02

稳定期间

2032 年 之
后永续期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稳 定 期 营
业 收 入 增

长率

0.00%

稳 定 期 利
润率

23.40%

稳 定 期 净
利润

345,637,
467.87

折现率

13.06%

预 计 未 来
现 金 净 流
量的现值

2,869,000,
000.00

其他说明：

□适用 R不适用

4、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云业务资产组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2,377,755,294.42

可收回金额

2,869,000,000.00

整体商誉减值准
备

196,815,626.6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商誉减值准

备
196,815,626.66

以前年度已计提
的商誉减值准备

196,815,626.66

本年度商誉减值
损失

0.00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值
损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绩
承诺

是否完成业绩
承诺 备注

七、年度业绩曾下滑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值
损失金额

首 次 下 滑 50%
以上的年度

下滑趋势是否
扭转 备注

八、未入账资产

□适用 R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6-004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审议程序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

一次会议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为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7,988,029.54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24,720,042.44元，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可

供分配的利润为 2,345,877,517.29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415,385,322.07元。按照合并报

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本期可供分配的利润以母公司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依

据。

（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需

求，并结合公司2025年经营情况，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

司董事会提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公司拟以现有股本515,414,041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57,707,
02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5股，合计转增231,936,318股，转增金额未超

过2025年末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747,350,359股（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四）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2025年度公司未进行季度分红、半年度分红；2025年度公司未

进行股份回购事宜。如上述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年度现金分红总额预计为 257,707,020.50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61.65%。

（五）如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按照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分配。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分红方案指标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

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
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

2025年度

257,707,020.50

0

417,988,029.54

2,345,877,517.29

1,415,385,322.07

是

364,636,698.60

0

413,571,681.69

364,636,698.60

否

2024年度

51,541,404.10

0

315,174,942.76

2023年度

55,388,274.00

0

507,552,072.78

根据上表相关指标，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为364,636,698.60元，占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比例超过30%，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

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业绩、经营净现金流情

况、有利于保障本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健康发展，充分考虑了全体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投资回报情

况，方案实施不会造成本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科华

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对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不存在损害投资

者利益的情况，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及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该事项仍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

（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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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
4 号）的规定。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而来，初始

成立于1988年8月，2013年12月10日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是国内最早获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10
层1001-1至1001-26，首席合伙人刘维。

2、人员信息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有合伙人233人，共有注册会计师1507人，其中856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3、业务规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2024年度收入总额为251,025.80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234,862.94
万元，证券期货业务收入123,764.58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承担 518家上市公司 2024年年报审计业务，审计收费总额 62,047.52万元，

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多个行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所在

的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383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已购买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5亿元，职

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在执业中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2023年9月21日，北京金融法院就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2021)京 74 民初 111 号]作出判决，判决华普天健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普天健咨询”）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特普”）共同就2011年3月

17日（含）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在1%范围内与被告乐视网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华普天健咨询及容诚特普收到判决后已提起上诉，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5、诚信记录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

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 12次、自律监管措施13次、纪律处分4次、自律处分1次。

101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4次（共2个项目）、监督管理措施20次、自律监管措施9次、纪律处分10次、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梁宝珠，200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年

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杜宝娟，2011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

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6年开始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叶亚萍，202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6年开始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项目质量复核人：薛佳祺，201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2020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上述相关人员的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梁宝珠、签字注册会计师杜宝娟、签字注册会计师叶亚萍、项目质量复核人薛佳祺近

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

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

据本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最终的审计收

费。2025 年度年报审计费用为 189 万元（含税，含内控审计费用 30 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执业资格、人员信

息、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记录等信息进行了审查，并对其 2025 年度的审计工作进行了评

估，认为其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和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

司审计工作需要。在审计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的要求，出具的

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内控情况，切实履行了财务审计及

内控审计应尽的职责。一致同意继续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

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本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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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明确了聚焦主营业务、强化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重视股东

回报、优化信息披露等五大核心举措，旨在扎实提升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切实履行上市公司责任，积

极响应国家关于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相关要求。

自行动方案发布以来，公司高度重视方案落地实施，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统

筹推进各项举措有序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切实巩固提升实施成效，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现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推动落实“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聚焦主业，稳步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始终以“以智慧电能驱动低碳数字未来”为使命，致力成为全球卓越的智慧电能解决方案提

供商。公司深度把握国家“数字经济”“碳中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机遇及全球算力升级、能源转型趋

势，以电力电子技术为核心，在“智算中心”“智慧电能”“新能源”三大业务领域持续深耕创新、拓展市

场边界。在智算中心领域，公司聚焦智算基础设施核心需求，深化全栈自主可控产品体系布局，构建

“多元异构算力平台”，打造从硬件产品到场景解决方案的完整服务链条，为互联网、AI、金融、政务等

行业提供高效可靠的算力支撑；在智慧电能领域，公司依托高端电源核心技术与行业领先地位，持续

拓展轨道交通、工业半导体、机场港口、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等应用场景，为交通、电子、石化、电力、通

信、金融、医疗、教育等多个行业客户提供“端到端”智能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在新能源领域，公司聚焦

光伏与储能协同发展，以构网技术创新为引领，打造全场景光储产品矩阵，落地多项GW级、百MW级

标杆项目，助力清洁能源规模化替代。公司紧扣市场需求与行业痛点，充分发挥技术研发、产品创新、

生态协同及全链条交付优势，持续优化业务布局与运营效率，推动三大核心业务稳健发展，为客户创

造持续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60,262,477.61元，同比增长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17,988,029.54元，同比增长32.62%。

二、强化产品技术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领先的产品与技术是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科技创新，才能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当前，公司自主培养了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组建了

科华数据研究院，实现对预研技术的储备及对产品实用技术的快速研发能力，以科技的力量引领企业

发展，以智能制造赋能行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公司先后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引进和培养高

层次科研人才，持续夯实技术研发体系；同时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生产制

造全过程；相关智能制造实践入选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成为行业智能化转型的示范标杆；并持续

保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高水平自主创新能力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公司依托“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平台优势，与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积极开展产学研合

作，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效率。

2025年度，公司提交专利申请36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35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116件、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11件）；获得专利授权32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14件，包含8件海外专利），著作权40
项，商标注册3项。

截至2025年底，公司共拥有有效知识产权2564项，其中：发明专利822件（包含22件海外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707件、外观设计专利132件，著作权备案671项，商标232件（含国外商标27件）。

三、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025年度，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

安排》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取消设置监事会，由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监事会职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切实保护股东与职工利益，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增设1名职工代表董事，与其他7名

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合规运作，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修订、制定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22项内部管理制度。

公司将不断夯实治理基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决策流程，强化规范运作与合规管理，深入推

行规范化治理与精细化管理，为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及世界

一流企业建设。

四、注重投资者回报，实行稳健的分红政策，共享公司发展成果

公司坚持“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旨在与所有股东共享公司发

展的成果。公司严格落实股利分配政策，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维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上市以来坚持每年实施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近 14 亿元。2025 年，

公司制定并实施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合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约5,154.14 万元。同时，为

更好回报股东，在兼顾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制定了 2025 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5.00 元（含税），其中现金分红约 2.58 亿元，占本年度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61.65%。

未来，公司将依据所处的发展阶段，严格遵循利润分配原则，综合考量公司发展、业绩提升与股东

回报之间的平衡，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体系，为投资者提供科学、持

续、稳定的现金分红，共同推动公司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五、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沟通

公司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根据公司制定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

时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持续做好内幕信息管理事项。2025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媒体平台客观、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有关信息，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和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确保了所有股东享有平等信

息获取权。

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以相关规定为指导，积极主动地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平等对待全体投资者。公司重视与投资者的双向沟通，设置并安排了专

岗专人负责投资者专线，及时回复投资者的咨询和建议；同时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公司指定邮箱进行咨

询及沟通；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中，公司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互动，使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平等

的了解到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并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和诚信自律。公司在发布季度、年度报告后举

行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就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它事项进行了实时沟通交流；公司通过官方网站、

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定期输出公司市场动态、企业文化、产品信息等内容，确保投资者可以在信披公

告和交流外了解到公司的最新动态，积极传递公司的相关信息。

公司将持续积极落实“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深耕主业，以创新促发展，不断优化公司治理

结构，一如既往地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持续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广

大投资者携手共享发展成果。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7日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背景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公司的外币结算业务日益增加。当前外汇市场波动加剧，为防范和

降低外汇市场风险，聚焦主业，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对主营业务以及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拟合理安排资金开展与日常经营需求相关的衍生品交易，有效地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二、开展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的快速发展，日常经营中涉及的外汇收支规模将日益增长，受国际政治、经济

形势等因素影响，汇率和利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外汇市场风险显著增加。为防范汇率和利率的波动

风险，公司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开展与日常经营需求相关的衍生品交易，实现稳健经营。

公司已就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

理制度》，合理配备了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并完善了相应的业务操作流程；公司

已对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并建立了相应的内控监管机制。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具有

可行性。

三、外汇衍生品业务概述

（一）交易品种：实际业务发生的结算币种，主要币种为美元、欧元等。

（二）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外汇掉期、外汇期权业务及其他外汇衍生产

品等业务。

（三）交易场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相应外汇衍生品业务经营资格的金

融机构进行交易。

（四）交易金额、期限及授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外汇衍生

品业务，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上述额度；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

（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

超过任一交易日所持有最高合约价值的 10%。交易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前述额度在交易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在前述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负责具体实施

外汇衍生品业务相关事宜并签署文件。

（五）资金来源

使用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四、外汇衍生品业务的风险分析

（一）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

（供应商）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二）内部控制风险：外汇衍生品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

造成风险。

（三）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延期交割

导致公司损失。

（四）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

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延期交割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已制定了相关制度对衍生品业务的风险控制、审批程序、后续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

（二）财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公司外汇衍生品业务，并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进行业务操作和风险管

理；

（三）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向

审计委员会汇报；

（四）为防止外汇衍生品业务延期交割，公司将严格按照客户付款计划，控制外汇资金总量及结售

汇时间。外汇衍生品业务锁定金额和时间原则上应与外币付款金额和时间相匹配。

六、开展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有利于防范外汇风险，降低利率及汇率波动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以日常经营需要和防范汇率风险为前提，做好外币资产负债的汇率管理，减少汇兑损失，降低财务费

用，系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能有效地降低汇率波

动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业务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也符合公司稳

健经营的需求，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7日


